通    知

各学院、各部门：

为确保我校职工能在今年6月开始享受门诊统筹待遇，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12】73号）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泰安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实施细则的通知》（泰人社发【2013】32号）规定，按照泰安市门诊签约工作方案，结合我校实际，决定以学院、部门为单位进行集中签约。

为按时完成门诊统筹集中签约工作，确保签约信息准确无误，特做如下通知：

1、职工根据泰安市公布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自愿选择自己的签约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
2、各学院、各部门按照《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签约定点医疗机构登记表》所列项目采集签约参保职工的个人信息，书面表格经职工本人审核后签字确认，并于5月24日下班前报至学校医保办（校医院二楼，电话8243872）。同时将登记表的电子版通过拷盘或发送至zpw@sdau.edu.cn一并报至医保办。

3、对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完成集中签约的参保职工，由所在学院和部门负责告知参保职工，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直接去自己选定的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办理签约手续。

附件1：泰安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附件2：泰安市在职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签约定点医疗机构登记表   
附件3：泰安市退休人员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签约定点医疗机构登记表
                                      医  保  办 

                                   2013年5月20日
